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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轉介服務標準作業程序書 

 

1.依據 

臺北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提升服務品質計畫-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。 

 

2.目的 

為建立標準化作業程序，達到長期照顧轉介服務品質標準化，確保所有

公共衛生護理人員，均能維持一致的品質與標準，並延續業務承傳的機制。 

 

3.適用範圍 

臺北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長期照顧業務。 

 

4.相關文件 

4.1 長期照顧服務法（民國 106 年 01 月 26 日修正）。 

4.2 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個案服務初篩表/轉介單（附件 1）。 

4.3 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個案管理流程（附件 2）。 

5.定義 

長期照顧轉介服務是公共衛生護理人員評估個案實際居住臺北市，需他

人協助之失能者，可提供或轉介醫療衛生服務及社會福利資源，如：專業服

務、喘息服務、照顧服務(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)、小規模多機能

（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夜宿）、輔具購買、租借及住宅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、

老人餐飲服務、交通接送服務、機構安置、失智症照顧服務、及預防或延緩

失能等服務，以確保社區民眾獲得妥善、完整的健康照顧服務與資源，以確

保社區民眾獲得妥善、完整的健康照顧服務與資源。 

6.作業程序 

6.1 個案來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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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.1 由地段護理人員主動發現。 

6.1.2 民眾及個案主動通報。 

6.1.3 鄰里長通報。 

6.1.4 醫療院所、老人服務中心、社會局等單位轉介。 

6.2 需求評估 

6.2.1 由地段護理人員確認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北市民眾。 

6.2.2 評估民眾有長照需求者，由地段護理人員填寫「臺北市長期照顧管

理中心個案服務初篩表/轉介單」(附件 1)，繳交給健康服務中心長

期照顧業務承辦人。 

6.3 轉介 

6.3.1 由健康服務中心業務承辦人以傳真方式，將「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

中心個案服務初篩表/轉介單」給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(以下簡

稱照管中心)。 

6.3.2 由健康服務中心業務承辦人彙整照管中心回覆單，交由地段護理人

員追蹤資源轉介情形。 

6.4 接案結果 

6.4.1 經照管中心評估符合申請長照服務資格者，將由照管中心收案管

理。 

6.4.2 經評估不符長照服務收案規定，但有其他照護相關需求者，由地段

護理人員轉知健康服務中心長期照顧業務承辦人。 

6.4.2.1 經評估有志工服務需求者，則由健康服務中心業務承辦人安

排長照關懷志工或其他志工團體提供服務，如：關懷服務、

陪伴服務及配合本局、健康服務中心辦理長期照顧相關活

動、臨時交辦或庶務工作。 

6.4.2.2 經評估有其他照護需求者，由地段護理人員依個案需求協助

轉介或連結相關單位提供服務並追蹤資源轉介情形，如：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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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

否 否 

是 

會局、醫療院所、老人服務中心、或其他相關團體。 

7.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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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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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
